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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有關框架協議 

 

本公告乃由偉俊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以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

在投資者有關其最新業務發展。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深圳瑋俊達業

貿易有限公司(「深圳瑋俊」) (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與河北漢唯生物製

藥有限公司(「標的公司」)及其原股東訂立框架協議(「框架協議」)，據此，深圳

瑋俊與標的公司及其原股東進行投資合作(「該投資」)，深圳瑋俊擬分期向標的公

司投資 20,000,000 人民幣（約 23,600,000 港元），於完成時，標的公司將成為本公

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框架協議的主要事項 

根據該框架協議，深圳瑋俊與標的公司及其原股東進行投資合作，深圳瑋俊擬分期

向標的公司投資20,000,000元人民幣（約23,600,000港元）。標的公司為一間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標的公司目前註冊資本為 30,000,000 元人民幣（約 35,400,000 港元）。由於深圳瑋

俊擬分期向標的公司投資 20,000,000 元人民幣（約 23,600,000 港元），於完成時，

深圳瑋俊及原股東將分別持有標的公司 67%及 33%的股權及標的公司將成為本公司

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具體投資事宜由各方另行簽署協議約定。投資範圍包括標的公司在外投資與醫藥相

關權益，包括新藥臨床鑒定公司等。 

 

合作實施 

根據該框架協議，訂立合作實施包括: 

(i) 深圳瑋俊需要對標的公司和原股東進行投資前的盡職調查，全面瞭解標的公司

和原股東的主體情況、經營情況、財務情況及其他情況。標的公司和原股東需

提供積極協助，如實向深圳瑋俊提供盡職調查所需要的相關資料，並確保資料

的真實性。  

 

(ii) 盡職調查結束後，深圳瑋俊有權根據盡職調查的結果情況單方決定是否簽訂具



體的投資協議或股東協議。如深圳瑋俊對盡職調查結果不滿意，則有權單方終

止該次投資。 

 

(iii) 標的公司和原股東共同承諾，爭取促使標的公司在二零一八年度的銷售額目標

不低於200,000,000元人民幣（約236,000,000港元），淨利潤目標不低於100,000,000

元人民幣（約 118,000,000 港元）。 

 

標的公司之資料 

標的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九日於中國成立。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生物製品、天

然藥物、診斷試劑、食品醫藥、中西藥及制劑的研發、生產及銷售；與專利技術相

關的產品及生產所需原輔材料的研發、生產及銷售。標的公司是一間國內領先的新

興生物製藥高新技術企業，專注於嚴重威脅人類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原研創新藥物

的研發、生產及銷售。其已建立具有國際領先水準的生物製藥全程研發及產業化平

臺，該平臺已擁有重組蛋白種子庫，抗腫瘤生物新藥及醫藥級別功能食品等項目。 

 

根據標的公司的提述，其兩大重要亮點項目，「基于 T 細胞受體靶點的抗腫瘤蛋白

药物的臨床前研究」 (抗腫瘤蛋白药物是一種針對腫瘤細胞及實體瘤產生極好抑制

效果的药物 ) 和「基于藥代特性的青蒿素類新型制劑的研究」(為有效抗擊瘧疾，

有利於提高治療生物利用度和療效的國際化新藥物) 已獲批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



個五年規劃重大專項。 

投資的理由和裨益 

董事會認為，如本節所披露的「標的公司之資料」，該投資事項將為本公司帶來新

的收益流和令人滿意的投資回報。 董事會亦認為，該投資事項之條款及條件屬公

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與該框架協議有關的適用百分比率（按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界定）並無超過5%，

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該框架協議不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的交易。 

一般事項 

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盡悉及確信，標的公司和原股東及其最終實益擁

有人乃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任何關連人士以外的第三方，故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

士。 

該框架協議須待深圳瑋俊對盡職調查結果滿意後方可作實。故該框架協議不一定會

付諸實行。投資者及股東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務須注意，有關該銷售額和淨利潤目標資料仍存不確定性。

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偉俊礦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林清渠 

香港，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一名執行董事，為林清渠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及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振偉先生、侯伯文先生及杜恩鳴先生。 

 

就本公佈而言，人民幣兌換港元按匯率人民幣1.00元兌換1.18港元。上述之兌換率僅作說

明之用，並不表示任何款額已經、本來可以、或可以按此兌換率換算。 

 

* 僅供識別 


